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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中化岩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 

 

中小板重组问询函（需行政许可）【2016】第 42 号 

 

 

中化岩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 年 5 月 11 日，你公司披露了《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预案》（以下简称“《预案》”）。我部对上述披露文件进行了形式审

查，请从如下方面予以完善： 

1、根据《预案》，标的公司上海力行工程技术发展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力行工程”）100%股权的账面价值为 1.22 亿元，预估值为

3.01 亿元；标的公司北京主题纬度城市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主题纬度”）100%股权的账面价值为 1,455 万元，预估值为 1.11

亿元；标的公司浙江中青国际航空俱乐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

中青”）49%股权的账面价值为 3,815 万元，预估值为 7,455 万元。请

补充披露标的公司预估增值幅度、本次交易预计产生的商誉金额，并

结合行业情况、标的公司竞争优势等说明预估增值较大的原因及合理

性。 

2、根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力行工程 2016 年至 2020 年实现

的净利润分别为不低于 2,900 万元、3,250 万元、3,650 万元、3,650

万元和 3,650 万元；主题纬度 2016 年至 2020 年实现的净利润分别为

不低于 910 万元、1,100 万元、1,300 万元、1,300 万元和 1,300 万元。

请补充披露以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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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请结合力行工程及主题纬度 2018—2020 年盈利预测情况说

明力行工程及主题纬度 2018 年至 2020 年承诺业绩相同的原因。 

（2）主题纬度承诺业绩较之前年度增幅较大的原因。 

（3）以举例方式说明未实现业绩承诺时各承诺方应补偿的金额

及对应的补偿方式，补充说明当触发补偿义务时，各承诺方的履约能

力及为确保交易对方履行补偿协议所采取的保障措施，并提示相关风

险，请独立财务顾问对各承诺方的履约能力及保障措施是否切实可行

发表意见。 

3、根据《预案》，浙江中青的主营业务为通用航空机场运营，主

要资产为浙江安吉通用机场，截至《预案》披露日，浙江中青尚未开

始营业，请补充披露： 

（1）通用航空机场运营业务的基本情况，包括但不限于业务模

式和主要业务流程等。 

（2）与通用航空机场运营相关的政策以及政策对公司的影响，

通用航空机场运营需要的资质情况以及浙江中青是否具备相关资质，

并请提示风险。 

（3）浙江安吉通用机场的建设进度及其对浙江中青运营的影响。 

4、根据《预案》，浙江中青向浙江省安吉县人民政府租赁了 300

亩土地用于安吉通航产业基地项目建设，租金为 500 万元，请补充披

露相关土地的租赁年限。 

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并在 2016 年 5月 25 日前将

有关说明材料对外披露并报送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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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函告                                                           

 

   

 

 

                        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小板公司管理部 

2016 年 5 月 13 日 

 

 

 

 

 

 

 

 

 

 

 

 


